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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27955:2010《道路车辆 轿车、旅行车及多用途汽车车内行李的保护 要求

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与ISO27955:2010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4.2.1对应ISO27955:2010中4.2的注,4.2.2和4.2.3对应ISO27955:2010中4.2的第一段

和第二段;
———5.2.2.1对应ISO27955:2010中5.2的第一段,5.2.2.2~5.2.2.5对应ISO27955:2010中的

5.2.2.1~5.2.2.4;
———5.3.1对应ISO27955:2010中5.3的第一段;
———5.3.2对应ISO27955:2010中4.3的第四段的第三个列项。
本文件与ISO27955:2010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删除了“由 M1 类车辆衍生出来的用于运输货物车辆的适用性要求”(见第1章),以便和国内

的实施和使用管理相适应;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的GB/T3730.1(见第3章),作为车辆分类相关术语的来源;
———更改了术语“长条座椅”“固定装置”“锁止装置”“调节装置”“移位装置”“头枕”“隔离装置”“纵

向平面”“横向平面”的定义(见3.2、3.4、3.5、3.6、3.7、3.8、3.11、3.12、3.13),使定义内容与

GB15083协调一致;
———更改了一般要求(见4.1),以适应我国车辆分类要求和国家标准的编写要求;
———更改了可替代座椅靠背技术要求的引用文件(见4.2.1,ISO27955:2010中4.2的注),与我国

标准体系相协调;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15083(见4.2.1),对应原文中引用的UNECERegulationNo.17,与我

国的标准体系相协调;
———更改了隔离系统对最后排座椅上乘坐乘员的保护要求(见4.3),相关要求与 GB15083相

协调;
———更改了隔离装置前向位移限制的图示(见图1),完善隔离装置前向位移的示意;
———增加了类型1试验样块的转动惯量要求(见5.1),有助于保证试验结果的一致性;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9120替换了ISO6549(见5.2.1.2),与我国的标准体系相协调;
———增加了无法进行试验的条件说明(见5.2.2.5.5),以完善试验方法的执行。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协调,将标准名称改为《乘用车行李移动对乘员伤害的安全要求》;
———用资料性引用的GB15083—2019替换了ISO3409:1975(见第3章);
———将ISO27955:2010中4.3的注,作为“隔离装置”定义的注(见3.11的注3);
———删除了参考文献。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长春汽车检测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长春富维安道拓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标致雪铁龙(中国)汽车贸易

Ⅲ

GB/T43398—2023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延锋国际座椅系统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丰田纺织(中
国)有限公司、长春富晟汽车技术研发有限公司、上海冠驰汽车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

(广州)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机动车检测技

术认证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达安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永刚、王庭槐、张尚娇、孙磊、马志良、杜北华、曲艳平、缪彦华、周威、杜长江、

侯天仪、曲红阳、印炯、王振、赵淑华、刘东春、王士彬、陈志军、余忠皋、冯星星、林佳盛、丘伟栋、金玉明、
郑策、尹健男、张乐、周文峰、刘洁伟、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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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行李移动对乘员伤害的安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乘用车行李移动对乘员伤害的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由座椅限定装载空间的乘用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730.1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 第1部分:类型

GB15083 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29120 H 点和 R点确定程序(GB/T29120—2012,ISO6549:1999,ISO20176:2006,

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373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单人座椅 singleseat
供一个成年乘员乘坐且具有完整蒙皮的、靠背不与车辆结构连接的乘坐设施。

3.2
长条座椅 benchseat
供一个以上成年乘员乘坐且具有完整蒙皮的乘坐设施。
[来源:GB15083—2019,3.3]

3.3
可折叠座椅 foldableseatorbench
供正常使用和/或偶尔使用的,能折叠的座椅。

3.4
固定装置 anchorage
将座椅总成固定到车辆结构上的装置。
注:包括车辆结构上受到影响的部件。

[来源:GB15083—2019,3.6,有修改]

3.5
锁止装置 lockingsystem
使座椅及部件保持在使用位置的装置。
[来源:GB15083—20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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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调节装置 adjustmentsystem
能将座椅或其部件的位置调整到适应乘员乘坐姿态的装置。该装置有(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纵向位移;
———垂直位移;
———角位移。
[来源:GB15083—2019,3.7]

3.7
移位装置 displacementsystem
为便于乘员出入该座椅后面,使座椅或其一部分移动或/和旋转的装置。座椅或其一部分旋转

或/和移动过程中无固定位置。
[来源:GB15083—2019,3.8]

3.8
头枕 headrestraint
用于限制成年乘员头部相对于其躯干后移,以减轻在发生碰撞事故时颈椎可能受到的损伤程度的

装置。
[来源:GB15083—2019,3.12]

3.9
系固点 lashingpoint
车辆或集成装置上连接栓紧装置的部件。
注:如横环、纵环、拉索、挂钩、孔眼、凸耳、边缘挂钩、螺纹连接、导轨等。

3.10
栓紧装置 lashingdevice
连接到系固点上,固定车内负载(行李和货物)的装置。
注:此类装置一般由网、拉紧装置(如织带、皮带)、张紧元件(如扳手、棘轮)和连接件(如挂钩、孔眼)组成,由车辆制

造商定义。

3.11
隔离装置 partitioningsystem
除座椅靠背外,其他用于保护乘员不因行李移动而受到伤害的部件或装置(如隔板、舱壁、格栅、

网)。
注1:尤其是指位于竖直或翻折位置的座椅靠背上方、网织物或金属网状物组成的隔离装置。

注2:若作为车辆标准配置的头枕上装有隔离装置,则该头枕(不包括装备该头枕的座椅)认为是隔离系统的一

部分。

注3:由车辆制造商定义头枕或其他集成车辆部件(如折叠靠背)是否承担隔离装置功能。

[来源:GB15083—2019,3.15,有修改]

3.12
纵向平面 longitudinalplane
平行于车辆纵向中心面的平面。
[来源:GB15083—2019,3.11]

3.13
横向平面 transverseplane
正交于车辆纵向中心面的铅垂平面。
[来源:GB15083—201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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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试验样块 testblock
模拟货物的标准模块。

3.15
行李舱 luggagecompartment
车辆中位于第二排座椅或不可折叠/不可拆卸的最后一排座椅(更靠后方那一排)的后方,用于运输

货物的区域。

3.16
装载空间 loadingspace
车辆中由行李舱和能变化用于运输乘客和/或货物的区域共同组成的区域,由车辆制造商定义。

3.17
货物 cargo
能在装载空间内运输的载荷。
注:如行李和物品。

3.18
座椅靠背 backrest
座椅的一部分,设计用于支撑乘员的背部、肩部和头部。

4 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由座椅靠背限定装载空间的乘用车的座椅靠背应按5.3进行试验,并满足4.2的要求。

4.1.2 由座椅靠背限定装载空间的乘用车(除多用途乘用车外)如装备了隔离装置,应按5.3进行试

验,并满足4.3的要求;由座椅靠背限定装载空间的多用途乘用车应至少选装隔离装置,且隔离装置应

按5.3进行试验,并满足4.3的要求。如果多用途乘用车无法按5.2.3布置试验样块,则无需满足上述

要求。

4.1.3 由座椅靠背限定装载空间的乘用车(除多用途乘用车外)如装备了系固点,应按5.4进行试验,并
满足4.4的要求;由座椅靠背限定装载空间的多用途乘用车应至少选装系固点,且系固点应按5.4进行

试验,并满足4.4的要求。

4.2 座椅靠背

4.2.1 座椅靠背应满足4.2.2和4.2.3的要求,满足GB15083要求的座椅系统也视为符合本条款的

要求。

4.2.2 承担分隔装载空间功能的座椅靠背应设计为具有足够的强度,以提高车辆急剧减速时对货物前

移导致乘员伤害的保护能力。

4.2.3 在5.3试验过程中,试验样块应保持在座椅靠背后方,座椅靠背的锁止装置应保持在原位置,座
椅靠背、座椅、固定装置、调节装置和移位装置允许产生不会造成乘员伤害风险的永久变形。试验后,不
应出现可能增加乘员受伤风险或伤害程度的尖角或边棱。

4.3 隔离装置

4.3.1 限定装载空间的最后排座椅上乘坐的乘员应受到隔离装置的保护,以减少来自座椅靠背上方的

移动行李的伤害。

4.3.2 在5.3试验过程中,试验样块应保持在隔离装置和/或集成车辆部件后方。隔离装置和/或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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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部件应保持在原位置,并且不应与固定点脱离。

4.3.3 在5.3试验过程中,隔离装置和/或集成车辆部件的前面轮廓(见图1)满足以下要求。

a) 不应向前超出横向平面300mm,该平面与座椅靠背设计位置的后边缘相切。

b) 如果向前移动超过300mm,车辆制造商应证明对乘员没有额外伤害(例如借助高速摄像)。
在这些情况下,隔离装置和/或集成车辆部件中邵尔A硬度大于50的部分的前部轮廓不应超

过下列平面:
———R点前方100mm的横向平面;
———对于部分或完全充当隔离装置功能的头枕,R点前方150mm的横向平面。

注:对于整体式头枕,通过垂直于距R点540mm的基准线的平面来定义头枕和座椅靠背之间的边界。

4.3.4 隔离装置允许有永久的变形或者局部破坏,但不应出现可能增加乘员伤害风险的锐边和/或脱

落部件。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类型1试验样块;

2———类型2试验样块;

3———隔离装置;

4———R点。

图1 隔离装置前向位移限制

4.4 系固点

4.4.1 对于配备系固点的车辆,行李舱(见图2)应配备至少4个系固点。但当后排座椅处于设计位

置,且在地板处沿车辆纵向中心平面上测量的行李舱长度L 小于700mm时,行李舱允许配备2个系

固点。建议在整个装载空间(见图3)内安装系固点。

a) 第三排座椅为最后排座椅 b) 第二排座椅为最后排座椅

图2 行李舱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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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二排座椅移除 b) 第二排座椅折叠

图3 装载空间定义

4.4.2 系固点应位于地板和/或侧壁上,且尽量靠近地板,但不高于装载区域地板150mm。系固点宜

成对并且对称布置,尽可能沿着装载区域均匀分布。相邻两个系固点之间的纵向距离不应大于1200mm。

4.4.3 每个系固点都应有一个设计额定拉力FN,并在与铅垂方向成15°~45°任意角度范围内应能承受

5.4规定的加载力。允许系固点在保持功能的情况下产生永久变形。FN 的计算见公式(1)。

FN=
1
2mp×g …………………………(1)

  式中:

FN ———额定拉力,单位为牛顿(N),FN 不小于3000N,但不超过3500N;

mp ———最大有效载荷,单位为千克(kg);

g ———重力加速度(9.81m/s2),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m/s2)。

4.4.4 如果系固点由圆环构成,可用内径不应小于20mm。若安装了较小的环,车辆制造商应提供适

当的连接元件。

4.4.5 如果系固点是由螺纹端口构成,车辆制造商应提供适当的连接元件。

4.5 装载说明

车辆制造商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提供以下信息:
———车辆已配备的用于货物固定的栓紧装置和隔离装置或能安装的用于货物固定的栓紧装置和隔

离装置的信息;
———不同装载空间配置下关于货物固定运输和操作安全的说明。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样块

按5.3的要求进行试验的试验样块,如表1和图4、图5所示。试验样块应具有以下特征:
———重心在几何中心的刚性体(推荐材质为硬胶合板和铝);
———允许连接回弹带和安装测量装置(例如加速度计);
———类型1试验样块的转动惯量为(0.3±0.05)kg·m2(绕试验样块的所有3个惯性主轴)。

表1 试验样块

类型 形状 尺寸 棱边倒角半径 质量

1 正方体 300mm×300mm×300mm 20mm (18±0.1)kg

2 长方体 500mm×350mm×125mm 20mm (10±0.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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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4 类型1试验样块

单位为毫米

图5 类型2试验样块

5.2 试验准备

5.2.1 一般要求

5.2.1.1 应按照4.1的要求在相关车辆上进行试验。试验应使用包含全部所需配置的完整车辆或白车

身。如果试验座椅标准配置安装有高度可调的头枕,则应将头枕调节到最高使用位置。如果头枕是试

验座椅的选装配置,且在该座椅后方安装有隔离装置,则隔离装置的试验应在没有头枕的情况下进行。
试验报告应注明是否带有头枕进行试验。

5.2.1.2 试验座椅靠背应处于非折叠的正常使用位置,并保持锁止状态。对于可调式座椅靠背,除车辆

制造商另有规定外,应将其锁止在GB/T29120中HPM装置的躯干基准线与垂直方向尽可能接近25°
的后倾位置上。

5.2.1.3 试验座椅的纵向调节装置应固定在车辆制造商规定的最后使用位置向前一挡或向前10mm
处。对于在垂直方向可独立调节的座椅,座椅/坐垫应置于最低位置。试验座椅的调节应保证其锁止装

置在试验期间不会由于外界因素而松脱。

5.2.2 试验样块布置

5.2.2.1 一般要求

试验样块应自由放置在试验座椅靠背后方的装载空间内,且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连接。试验过程中

允许使用不影响试验样块运动的回弹带。

5.2.2.2 单人座椅后方的横向布置

5.2.2.2.1 对于单人座椅的试验,应将类型1试验样块放置在试验座椅的后方,并将其重心与座椅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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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平面对齐,如图6a)所示。如果装载空间的尺寸或其他限制不准许试验样块与座椅的纵向中心平

面对齐,和/或与地板接触区域不稳定,则试验样块的重心尽量靠近座椅的纵向中心平面,如图6b)
所示。

a) 试验样块对称布置 b) 空间限制不准许试验样块对称布置

  标引序号说明:

1———单人座椅;

2———类型1试验样块;

3———座椅纵向中心平面。

图6 单人座椅的试验

5.2.2.2.2 对于由单人座椅组合成一排座椅的试验,两个类型1试验样块应并排放置在试验座椅后方

并相对车辆的纵向中心平面对称,如图7所示。车辆纵向中心平面与各试验样块内侧的距离应为

25mm,以使两样块之间有50mm的距离。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一排单人座椅;

2———类型1试验样块;

3———车辆纵向中心平面。

图7 一排三个单人座椅的试验

5.2.2.3 长条座椅后方的横向布置

两个类型1试验样块应并排放置在座椅后方并相对车辆的纵向中心平面对称,如图8所示。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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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中心平面与各试验样块内侧的距离应为25mm,以使两样块之间有50mm的距离。
单位为毫米

a) 分体式靠背长条座椅 b) 整体式靠背长条座椅

  标引序号说明:

1———长条座椅;

2———类型1试验样块;

3———车辆纵向中心平面。

图8 分体式和整体式(可折叠)靠背的长条座椅的试验

5.2.2.4 单人座椅和长条座椅组合后方的横向布置

5.2.2.4.1 两个类型1试验样块应并排放置在座椅后方并相对车辆的纵向中心平面对称,如图9所示。
车辆纵向中心平面与各试验样块内侧的距离应为25mm,以使两样块之间有50mm的距离。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单人座椅和长条座椅;

2———类型1试验样块;

3———车辆纵向中心平面。

图9 单人座椅和长条座椅组合的试验(通常是一个后排长条座椅)

5.2.2.4.2 如果单人座椅与长条座椅间存在超过200mm的间隙,单人座椅后方的类型1试验样块应

按5.2.2.2.1布置,长条座椅后方的类型1试验样块,应使其重心与长条座椅其中一个乘坐位置(选最恶

劣的情况)的纵向中心平面对齐,如图10所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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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单人座椅和长条座椅;

2———类型1试验样块;

3———座椅或乘坐位置的纵向中心平面。

图10 单人座椅和长条座椅组合且座椅之间有间隙的试验

5.2.2.5 单人座椅或长条座椅后方的纵向布置

5.2.2.5.1 单人座椅或长条座椅后方的纵向布置取决于以下条件:
———各种装载空间配置;
———被测座椅后方的单人座椅或长条座椅的设计;
———车辆制造商的说明。

5.2.2.5.2 类型1试验样块的放置方式宜与实际可能放置行李或货物的方式相同,如图11所示。
单位为毫米

a) 后排长条座椅靠背可折叠

b) 后排长条座椅可折叠 c) 试验样块直接放在地板上

  标引序号说明:

1———类型1试验样块。

图11 试验样块的纵向布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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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5.3 应按以下程序确定类型1试验样块在座椅后方的纵向摆放位置:

a) 将试验样块放置在装载空间地板上;

b) 使试验样块前端与试验单人座椅或长条座椅接触;

c) 将试验样块沿平行于车辆纵向中心平面的方向向后移动(200±5)mm的距离(见图11)。

5.2.2.5.4 如果行李舱尺寸不准许行李样块向后移动200mm,且后排座椅可水平调节,应将座椅向前

移动到乘员正常使用调节范围的极限位置,或者移动到能获得200mm位移的位置,取两者中较小者。
对于其他情况,试验样块应放置于后排座椅之后尽可能远的位置。

5.2.2.5.5 如果座椅后方无法安置类型1试验样块,则不用进行该项试验。

5.2.3 隔离装置试验的试验样块布置

5.2.3.1 对座椅靠背上方的隔离装置进行试验,试验车辆应装备一个具有承载平面的固定式高度可调

的水平试验平台,通过调节该平台的高度,使放置在其上的类型2试验样块的重心处于座椅靠背顶端

(不包括座椅头枕)和车内顶棚下边缘的正中间(见图12)。

标引说明:

1 ———类型1试验样块;

2 ———类型2试验样块;

3 ———隔离装置;

H———座椅靠背顶端和车内顶棚下边缘铅垂距离的1/2。

图12 支撑类型2试验样块的试验平台的垂直布置

5.2.3.2 将类型2试验样块最大表面(500mm×350mm)放置在升起的试验平台上,其中心面与车辆

纵向中心平面对齐。类型2试验样块前表面(500mm×125mm)与隔离装置直接接触(见图13)。另

外,还应放置两个类型1试验样块,对座椅靠背和隔离装置进行同步试验。如果隔离装置未覆盖座椅靠

背,则类型1试验样块应按照5.2.2进行摆放。如果隔离装置覆盖了整个装载空间的高度,则类型1试

验样块应先与隔离装置接触,然后向后移动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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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a) 长条座椅后方的隔离装置 b) 两个单人座椅后方的隔离装置

  标引序号说明:

1———长条座椅或单人座椅;

2———类型2试验样块;

3———类型1试验样块;

4———车辆纵向中心平面;

5———隔离装置。

图13 类型2试验样块的横向布置

5.2.3.3 靠背上方的隔离装置按图14进行试验。覆盖整个装载空间高度的隔离装置按图15进行试

验。若隔离装置后方不能放置类型2试验样块,则免除该项试验。
单位为毫米

a) 后排长条座椅靠背不可折叠 b) 后排长条座椅靠背可折叠

c) 后排长条座椅可折叠 d) 试验样块直接放在地板上

  标引序号说明:

1———类型1试验样块;

2———类型2试验样块。

图14 安装在靠背上方的隔离装置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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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a) 后排长条座椅靠背不可折叠 b) 后排长条座椅靠背可折叠

c) 后排长条座椅可折叠 d) 试验样块直接放在地板上

  标引序号说明:

1———类型1试验样块;

2———类型2试验样块。

图15 覆盖整个装载空间高度的隔离装置的试验

5.3 座椅靠背和隔离装置动态试验

5.3.1 车身应牢固地固定在试验滑车上,该固定方式不应对座椅靠背和隔离装置有加强作用。按照

5.2.2和5.2.3的规定放置试验样块后,对车身进行减速或加速(按照车辆制造商选择),减速度或加速度

曲线应保持在如图16所示范围内,速度变化Δv 应为50+0-2km/h。

5.3.2 隔离装置试验的所有测量都应在构成装载空间前边界的每个座椅或乘坐位置的纵向中心平面

上进行。

图16 滑车减速度或加速度-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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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系固点试验

5.4.1 试验程序

可选择车辆上的任意系固点进行试验。系固点应通过适合试验的栓紧装置来加载。加载力Ft[见
公式(2)]施力方向应与铅垂方向成15°~45°,并且通常宜朝向另一个系固点。应在20s内加载至

Ft,并且至少保持30s。

Ft=1.25×FN …………………………(2)

  式中:

FN ———额定拉力;

Ft ———加载力。

5.4.2 等效方法

如果车辆制造商能证明用于验证系固点性能的计算与试验等效,则无需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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